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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男子酒驾身亡 同饮者均担责
事发前同桌饮酒的8人被判补偿死者家属共计近4万元

本报枣庄4月1日讯
(记者 张旋 ) 3月3 0

日，枣庄市市中区胜利
路派出所在微博上发
消息称，一名一岁左右
的幼童滞留在派出所。
截至 4月 1日下午 3点，
这名幼童仍没有家人
前来认领。

据了解，这名女童
是3月30日晚上8点左右
在市中区广济花苑门前
的路边被市民发现的，
胜利路派出所接到报警
将女童带回到派出所
内。这名女童一岁左右，
穿着红色的小棉袄，戴
着红色帽子，穿蓝色牛
仔裤、棕色皮鞋。当时派
出所民警在广济路走访
群众，并调取监控录像
寻找线索，同时利用喊
话器在周边喊话寻找女
童父母，未果。女童被民
警带回派出所后，一直
由民警照顾。

记者在微博留言中
看到，不少市民对女童
非常关心，纷纷转发微
博，希望能尽快帮助女
童找到父母。胜利路派
出所于1日下午发微博
称，已经与民政部门联
系进行救助，并将继续
为女童寻找父母。目前，
女童状况良好。

李某与刘某、萧某、于
某等九人是在齐河县某单
位一起打工的农民工。2012
年1月11日晚上，九人在一
起喝酒，席间李某喝了半
斤多白酒。当晚10点半左
右，李某驾驶自己的车送
刘某和于某两人回去后，
在返家途中发生车祸，车
损人亡。

李某妻子施某找到与
李某同席喝酒的八名工友
商谈赔偿事宜，八人均称聚
餐是AA制，发起人是李某，
席间大家并没有恶意劝酒
的行为，还对李某饮酒进行
劝阻，且聚餐结束后是李某
主动要求开车送刘某和于
某，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施某索赔无果，2012年8月，

李某的家人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八人共同赔偿七成的
经济损失。

齐河县法院审理认为，
李某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本应注意到自己酒后驾
车的危险性。被告八人明知
李某开车赴宴，却在喝酒过
程中未切实有效对其加以
劝阻，违反共同饮酒者应尽
的相互关照的义务，八人对
李某死亡承担20%的赔偿

责任。其中刘某和于某明知
李某饮酒仍允许其驾车送
他们回海洋馆，并放任其独
自驾车回家，两人的赔偿责
任应大于其他六人。2012年
11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萧某等六人一次性补
偿死者亲属2 . 8万余元，刘
某和于某一次性补偿1万余
元。
本报记者 廖雯颖
百姓记者 郑春笋 郑锐

1日上午11时，记者在
现场看到，一辆大货车尾
部“扎”进一辆鲁A牌照的
黑色马自达轿车，轿车损

毁严重，前挡风玻璃全部
破 碎 ，车 头 严 重 扭 曲 变
形，车顶棚卷到车尾，车
上的安全气囊也弹了出
来，上面还有一些血迹。

涉事的河北牌照货车
司机说，事发约在上午9时
30分，当时他驾驶货车去
泰安，到了距离济南和泰
安界牌不远处时，突然车
身发生了一些震动。“一开
始没在意，过了济南界牌
后，货车行驶越来越不对
劲，下车看时，才知道出事
了。”

一名路政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两车发生追尾后，

马自达轿车钻到货车下
面，虽然调来了拖车，但由
于货车太重，吊不起来，马
自达一直卡在货车下面。
把马自达轿车前面两个车
胎的气给放了，这才把车
拖出来。

车祸发生后，马自达
轿车上一男司机当场便没
有了生命迹象，其妻子头
部受伤，被送到泰山医学
院附属医院治疗，经过治
疗已无大碍。

事故原因，目前仍在
调查中。
本报记者 刘志浩 刘来
见习记者 张伟

轿车钻到货车下致一死一伤
事发京福高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女童滞留派出所

家人快来认领

车祸现场。本报记者 刘志浩 摄

近日，齐河县
法院审结一起饮酒
死亡索赔案。男子
李某与工友喝完酒
后，驾车回家途中
发生车祸身亡。李
某家人将同桌喝酒
的八人告上法庭，
法院判决八人共同
赔偿李某家人近四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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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日上
午，京福高速济
南与泰安交界
附近，一轿车与
一大货车发生
追尾，致一死一
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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